
 

附件三、觀光工廠標章授權使用合約書範本 

甲方：(執行單位） 

乙方：(被授權廠商)  

（執行單位）(下稱甲方）依經濟部備查之「觀光工廠輔導評鑑作業須知」

規範，授權乙方評鑑通過之觀光工廠使用本標章（以下簡稱本標章），並由雙

方訂立授權使用合約以資遵守，授權使用條款如下： 

第一條 授權使用期間 

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第二條 授權使用方式 

乙方使用時應依甲方規定之圖樣辦理，非經甲方之同意不得改變形狀、

顏色或加註字樣，但得依比例放大或縮小。 

第三條 授權使用範圍 

乙方應將本標章揭示於觀光工廠廠域明顯處，並得用於下列推廣製作

物： 

一、 實體廣告製作物：包含海報、型錄、文宣印刷品、專刊、標示卡、

形象牆、燈箱、跑馬燈、電子看板、人形立牌及其他廣告製作物。 

二、 電子廣告製作物：包含商業廣告影片、電子文宣印刷品、網頁宣傳

運用及其他電子廣告製作物。 

第四條 授權廠商廣宣權利 

一、 廠商得參與由計畫執行單位所舉辦之各項媒體廣宣活動與整合行

銷的權利，包含：成長研習營、成功案例參訪活動、媒體傳播聯合

廣宣（報章平面、網路、廣播）、年度大型聯合成果展、觀光工廠

導覽手冊製作等。 

二、 通過評鑑授證之觀光工廠廠商，將授權使用交通部觀光局電子圖書

館之觀光遊樂地區「觀光工廠類」標誌牌面。 

第五條 授權廠商之義務 

一、廠商須遵循觀光工廠本標章授權合約書之規定，即時、公開揭露其

參觀資訊於網站上及廣宣資料與廠區明顯處所，以保護消費者。 

二、為確保觀光工廠標章認證品質，廠內之安全衛生、環境清潔需定期

維護，觀光工廠不得違反事業目的相關法令及食品、化妝品、藥品、

酒品、糧食等管理法規，及公共安全、環境保護、商品標示、消費

者保護…等相關法令。 

三、廠商需配合執行單位因推展計畫所需，而安排政府宣傳活動、媒體



 

參訪、新進廠商參訪、案例觀摩活動。 

第六條 廢止評鑑標章及資格：乙方若有下列情事時，經甲方確認屬實後，報請

主管機關廢止本標章使用權，廠商如違反本合約第五條，其情節嚴重

者，得廢止評鑑資格收回觀光工廠標章，同時取消本合約第四條之相關

權利；二年內不得重新申請評鑑。 

一、授權使用期限屆滿。 

二、申請終止使用標章。 

三、工廠歇業或工廠事業主體解散。 

四、工廠登記經主管機關廢止。 

五、觀光工廠評鑑資格經廢止。 

六、未於觀光工廠網站首頁即時、公開揭露其參觀資訊於網站上及廣宣

資料與廠區明顯處所，載明提供一般參觀資訊不需事先預約或僅提

供團客及散客預約參觀，或服務品質不佳，而發生嚴重客訴或重大

意外無妥善處理者。 

七、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相關單位所進行之不定期現場評核，經甲方

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八、對重要事件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甲方依該資料或

陳述而授予本標章使用權者。 

第七條 本標章不得轉讓或買賣其使用權。 

第八條 本合約書於簽訂日起生效。 

第九條 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一份。 
 

立約人 

甲方：執行單位 

代理人： 
 

乙方： 

代表人： 

統一編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